三江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工作条例

　

《三江高教》（三江学院学报）是连续、集中、全面反映三江学院教学科研成果的窗口，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文化的载体，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桥梁，发现培养人才的园地。为了做好《三江高教》的编辑出版工作，使其学术质量、编校质量和印装质量不断

迈上新的台阶，学校设立三江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

一、机构设置和功能定位

三江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由学校聘请校内各有关学科的专家教授组成，亦可根据需

要，适当聘请校外知名学者担任编委。

1.三江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及委员若

干名。

2.三江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作为《三江高教》的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学术监督机构，对《三江高教》的编辑出版机构——三江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工作进行指导、咨询和

监督。

二、编委会的主要任务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政策、法规。

    2.审定学报编辑方针、办刊宗旨以及编辑出版计划。

3.根据各学科研究的动态和发展趋势，及时向学报编辑部提供学术信息，尤其是各

学科的难点和热点，充分发挥学术指导的作用。

4.定期听取学报编辑部工作汇报，研究解决编辑部和编委提出的问题，审查评议学

报质量，实施其学术咨询和学术监督功能。

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的职责

1.主任委员负责编委会的全面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

2.负责召开编委会会议，研究解决编辑出版中的重大事宜。

    3.负责稿件的终审工作。

四、编委的权利和义务

    1.参加编委会议，听取和审议编委会的工作报告和编辑部的工作汇报。

    2.及时向编委会和编辑部介绍本专业学科及其相关学科的科研动向，建言献策、推荐稿件，为编辑部组稿和审稿提供信息支持。

    3.帮助编辑部审稿。

    4.听取、收集读者和作者对学报的反映，经常和编辑部保持联系。

五、编委会全体会议

    编委会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亦可根据学校和学报编辑部的要求，以及主任委员或三分之一以上编委的提议随时召开，审议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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